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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胜泰开关铜件厂：
我局于2016年3月4日认定的温人社工

认（2015）K63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因笔误
错把“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鹿城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写成“也可以在三个月内向
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正确的应
为“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鹿城区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现以公告的形式送达给你，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 道 6
路香樟路9号3楼308室

联系电话：88929290 联系人：胡招良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8月3日

送达公告
宁波九尾狐家具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沈波与

你单位要求生育保险待遇劳动争议案，依据《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慈劳人仲案字

〔2016〕第0444号劳动争议案件申请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有关
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9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委仲裁二庭（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北三环东
路1999号慈溪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二楼216室）开
庭审理此案，请提前到本委办理手续并准时到庭参
加庭审。逾期不到庭，本委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作出缺
席裁决。请在开庭后十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宽特服装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胡凤爱、裘
月娟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由于
邮寄送达的仲裁裁决书被退回，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大江东劳人仲案字【2016】第039-1号仲裁裁
决书和大江东劳人仲案字【2016】第039-2号仲裁裁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
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8月3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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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民终2728号
孙国兴：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徐水芬因与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民终27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44号

方梁娟、黄钱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
13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79号

冯杭春、何碧云：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19号

郭卫平、张大凤、郭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02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63号

杭州牧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正雄实业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
2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01号

杭州鑫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分公司、杭州爱赛德格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3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43号

金强华、金丽丽、陈谈、金正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2民初13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686号

金晓波、浙江网都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浙江雷
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上城区文
广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
上商初字第26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965号

刘宏：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96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00号

寿利惠：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杭州上城分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
110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977号

谢耀霆：本院受理原告徐东来诉你赡养费纠纷一
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谢耀霆给原告安排

一家养老院并支付相关养老费用（每月6千元）；2、要求
被告谢耀霆每月支付门诊医药费2000元。因你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685号

张良杰、浙江网都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浙江雷
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上城区文
广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
上商初字第26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032号

杭州鸿高数码有限公司、鲍卫国：本院受理原告王
云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杭州鸿
高数码有限公司归还借款及利息共计1173634.84元
（暂算至2016年5月31日），鲍卫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395号

杭州坤江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科华数
码广场有限公司诉你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014号

杭州梁英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汇鑫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湖州汇泰置业有限公司、张重良、张忠良、吕纯
云、张望：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文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015号

杭州梁英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汇鑫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湖州汇泰置业有限公司、张重良、张忠良、吕纯云、张
望：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文晖支行诉被告你们票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980号

何辰方：本院受理孙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6）浙0106民初1980
号民事判决书。何辰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孙晶6万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594号

赵均森：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黄
龙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834号

郑伟根：本院受理原告王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508号

钟青东：本院受理杭州恒彩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
西商初字第45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597号

周亮红：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黄
龙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 2722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382号

余立锋、金雪慧：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
司诉被告余立锋、金雪慧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23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843号

柴三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柴三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2843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841号

王益、林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公
司诉被告王益、林丹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284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380号

沈飞、翟雄伟、章赫男：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沈飞、谢倩、翟雄伟、章赫男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
字第23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371号

周来胜：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
沈雅洁、周来胜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2371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催15号

申请人北京中冶迈克液压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1张（该票据记载：票号3010005123996821，
票面金额50000元、出票人浙江申达机器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收款人交城申达铸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年
6月26日、出票行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15日内（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22号

张国庆、徐伟：本院受理原告徐乾青诉你们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622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23号

张国庆、徐伟：本院受理原告贾忠应诉你们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623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848号

叶书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叶书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284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851号

胡彪、葛小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胡彪、葛小玲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
字第285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857号

谷子肥、郑鹏达：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谷子肥、郑鹏达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
商初字第28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858号

陈晓位、舒燕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陈晓位、舒燕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
商初字第28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730号

杭州博洋家私装饰有限公司、郭广天、屠晓玲、杭州
新百合办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万科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博洋家私装饰有限公司、
郭广天、屠晓玲、杭州新百合办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27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37号

宋兆辉、陈洁、陈耀忠、曹桂凤、杭州朗驰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与被告宋兆辉、陈洁、
陈耀忠、曹桂凤、杭州朗驰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37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663
号

郁国栋、李小红：本院受

理原告刘超诉被告郁国栋、李小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
江商初字第266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990号

杭州国尊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施
见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074号

高建华、柳锦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闽商投资有限
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下午2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48号

蒋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沈建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10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861号

许丽仙、许如新、朱利明：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许丽仙、许如新、
朱利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
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859号

林丽娟、薛长勇、吴国敏、薛芳：本院受理原告台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林丽娟、薛长
勇、吴国敏、薛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
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30（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978号

华芳芳、裘永锋、陶庆玉、毛妙欢、杭州东升石
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四季青支行诉被告华芳芳、裘永锋、
陶庆玉、毛妙欢、杭州东升石材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158号

刘斌、杭州鸿茂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鸿茂控股
有限公司、杨小劲：本院受理原告周孝厚、庄亚玲诉
被告刘斌、杭州鸿茂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鸿茂控股
有限公司、杨小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0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140号

李志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李志敏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0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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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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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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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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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764.725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1日

第2016089期 投注总额：64302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6 0 5 9 2 0 马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207期 投注总额：482636元

02 06 08 10 12

奖池累计76.4239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8月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110

5463

奖金

0元

1372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207期

浙江销售2706858元，返奖额1235632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09360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14044元

浙江中奖注数

969

0

1236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5 9 6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89期 投注总额：7953860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09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0注

1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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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注

7166注

15516注

83023注

奖金

0元/注

25565元/注

2249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累计金额196.8551万元。下期派奖金额400万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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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权利人：
吴军明根据其原与浙江丽峰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续期合同》及《房屋

租赁合同》，承租丽水市莲都区华敦街170号（面向紫金路由南向北第一间至第八间店面共
8间；最南端4间店面楼上二楼房屋一套）及丽水市莲都区华敦街170-1号（面向紫金路由
南向北4间店面楼上3楼房屋一套）房屋。现因浙江丽峰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已转让上述租
赁房产，吴军明作为承租人无法查明租金领受人及租金收益权是否已根据房产转让发生
转移，故根据原合同约定将所需支付2016-2017年租金共计人民币41.42万元提交于我处。

如上述房屋转让双方已就房屋租金收益或领受达成协议或以其他方式有效得以确定
的，请领受人持有效文件前来本处，本处核实确认后给予领取上述租金。

我处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北苑路198号财富国际大厦三楼东
联系电话：0578-2128797 0578-2106070 0578-2106068

浙江省丽水市莲城公证处
2016年8月3日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